偃师市引进优秀人才资格复审时
需提交材料目录

1、《偃师市引进优秀人才报名表》（纸质版一式两份）；
2、2张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须与报名表同版）；
3、本人有效身份证（二代）、学历证、学位证（包含第一学历及学位证件和最高学历及学位证件）、应届毕业生尚未拿到毕业证的可提供就业协议书、职称证、教师（执业医师）资格证。以上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bookmark: _GoBack] 4、本人第一学历及最高学历的学历的认证报告。（其中，学信网上出具的短期学历认证报告需在有效期内）
 5、在职人员还须提供报考岗位要求的相应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以及用人管理权限部门和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原件(盖章)；
6、海外硕士研究生还须提供有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